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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南海区应实施清洁生产

审核的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镇（街道）环保办，各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全面推进

我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根据《佛山市“十三五”绿色清洁生产

工作推行方案》、《佛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佛山市环境保护局

转发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清洁生

产审核及验收工作流程的通知》（佛经信〔2017〕212 号）等文

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公布 2019 年度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的企业名单（附件 1），相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工作要求

纳入审核名单的企业需按照下列时间节点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具体时间节点如下：

（一）签订协议（3 月 25 日前完成）

1、被纳入审核名单的企业在 2 月 21 日前填报《企业调查表》

（附件 5），并交各镇（街道）环保办汇总（附件 3），环保办

在 2 月 22 日前报回区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科。

2、被纳入审核名单的企业可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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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开展审核工作，并于 3 月 22 日前将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合同

复印件报回镇（街道）环保办。根据相关规定广州绿能环保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五年内（2015 年

-2019 年）不得在佛山地区开展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服务，其

余服务单位按照省市有关要求开展工作。企业在选择咨询服务机

构过程中，如有问题可咨询区环境保护局。

3、各镇（街道）环保办于 3 月 25 日前督促企业签订清洁生

产技术服务合同，并将复印件交区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科备案。

（二）清洁生产审核资料报备（5 月 1 日前完成）

企业确定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确定清洁生产无/低费方案和

中/高费方案，于 4 月 26 日前提交审核方案确认表（附件 6）至

各镇（街道）环保办。各镇（街道）环保办于 5 月 1 日前将审核

方案确认表交区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科。

（三）开展现场方案评估(6 月 10 日前完成)

企业提交审核方案确认表后，由区环境保护局组织人员到企

业现场进行评估，评估中/高费方案的针对性及可行性。中/高费

方案必须是合同签定后产生的方案，如发现方案不是本轮清洁生

产审核中产生的，需重新确定方案，6 月 10 日前完成全区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现场评估工作。

（四）实施中/高费方案（9 月 30 日前完成）

通过了清洁生产现场核查的企业，应于 9 月 30 日前实施完

成所有中/高费方案，并按照（《广东省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

技术指南》2017 年发布）的要求编制完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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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10 月 10 日前完成）

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后，应于 10 月 10 日前向区

环境保护局申请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并提交审核报告及《广

东省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表》。

（六）开展现场专家评估验收（12 月 30 日前完成）

企业提交评估验收申请后，由区环保局组织相关专家人员到

企业现场对方案实施情况，及取得的绩效进行评估验收。纳入审

核名单的企业应于 12 月 30 日前完成现场评估验收。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评分为 60 分或以上，且一年

内无超标超总量排污、能耗超限额的情况的企业，由我局联合区

经促局向市相关部门推荐，申请市级清洁生产企业称号，评分为

80 分或以上的企业，推荐申请为省级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纳入审核名单的企业应及时登录“广东省清洁生产信息服务

平台”（www.gdqjsc.com）注册及填报相关资料，并在管理平台

上进行评估验收申请和上传相关材料。企业通过专家评审后应及

时将修改的报告上传管理平台，未上传资料的企业不予推荐为清

洁生产企业。

（七）按时完成审核工作

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时间为名单公布后一年内，即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未完成评估验收工作的企业，将自动纳入到下一年

度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本轮已确定的中/高费方案不

得纳入下一轮清洁生产审核方案中，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

洁生产促进法》（附件 7）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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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1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司

3 佛山市鸿森鞋业有限公司

4 佛山市科一塑料有限公司

5 广东中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佛山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8 佛山市浩昕家具有限公司

9 佛山市南海聚兴纸业制品有限公司

10 广东电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马瑞利汽车照明系统（佛山）有限公司

12 佛山粤海汽车空调机有限公司

13 神钢新确弹簧钢线（佛山）有限公司

14 京滨大洋冷暖工业（大连）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15 佛山市南海建泰铝制品有限公司丹灶分厂

16 佛山市南海区弘明胶粘剂有限公司

17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8 佛山市南海港明彩印有限公司

19 佛山市南海溢丰浆纱织造有限公司

20 佛山市耐堡电气有限公司

21 佛山市南海高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22 佛山市维博森建材有限公司

23 佛山市豪铝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 佛山市盛雅宠物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25 广东天智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26 佛山市南海区置创铝业有限公司

27 佛山市广宏铝幕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8 佛山市星际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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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29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天兴线路板厂

30 广东喜派日化有限公司

31 佛山市南海合丰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32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彬明皮革厂

33 佛山市通恒铝型材厂

34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皮厂

35 佛山市南海区联港皮革有限公司

36 佛山市南海区穆院兴业皮厂

37 佛山市福泰纸塑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38 广东江南铝业有限公司

39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斯耐特粉末材料厂

40 佛山市星派塑胶有限公司

41 佛山市南海邦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2 佛山市南海区立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3 佛山市南海区钟边良濠域宝铭牌着色厂

44 佛山市南海谢边光华铝业有限公司

45 佛山市南海区基索铜业有限公司

46 佛山市南海区日意喷涂厂

47 佛山市南海沐春木桶厂

48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凯特展示道具制作厂

4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明成五金塑料制品厂

50 佛山市南海宏基涂装有限公司

51 佛山市昊华门窗制品有限公司

52 佛山市南海巨匠铝业有限公司

53 佛山市安美捷轻钢房屋有限公司

54 佛山市南海区惠顺钢铁有限公司

55 佛山市南海银裕木业制品厂

56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京信钢丝弹簧有限公司

57 佛山市南海信盈五金喷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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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工作环保办联系人名单

序号 镇（街道） 联系人 固话 手机 传真 备注

注：此表由镇（街道）环保办填报，2 月 21 日前报生态保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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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实施清洁生产企业汇总表

序号 镇（街道） 企业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手机/固话 传真

1

2

3

…

注：此表由镇（街道）环保办填报，2 月 22 日前报回生态保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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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点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月进度表

镇（街道）：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依托单位 清洁生产进度 备注

注：此表由镇（街道）环保办填报，每月 5 日前报生态保护科，该工作纳入镇（街道）环保工作季

度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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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企业调查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电话

审核工作

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注：此表由企业填报，2 月 21 日前报各镇（街道）环保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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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应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审核方案确认表

企业名称

联系人

服务单位

无/低费方案

中/高费方案

区环保局确认

注：此表由企业填报，4 月 26 日前报各镇（街道）环保办，环保办汇总

后 5 月 1日报区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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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对生产和服务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以及

废物的产生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需要对生产和服务实施清洁生

产审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

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的；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

（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

有害物质的。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企业，应当

按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治理。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将审核结果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清洁生产综合协调的部门、环境保护

部门报告，并在本地区主要媒体上公布，接受公众监督，但涉及

商业秘密的除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实施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的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组织对企业实施清洁生

产的效果进行评估验收，所需费用纳入同级政府预算。承担评估

验收工作的部门或者单位不得向被评估验收企业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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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清洁生产综合协调

部门、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不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或者在清洁生产审核中弄虚作假的，或

者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审核

结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清洁生产综合协调的部

门、环境保护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规定，承担评估验收工作的部门

或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向被评估验收企业收取费用的，不如实评

估验收或者在评估验收中弄虚作假的，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

取利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